
昆明市科技局、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昆明市专利资助及

扶持办法》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

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6_98_86_E

6_98_8E_E5_B8_82_E7_c80_303926.htm 昆明市科技局 昆明市

财政局关于印发《昆明市专利资助及扶持办法》的通知 各有

关单位： 为了鼓励发明创造，促进技术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

，提高全市原创性发明专利的数量及质量，提升企业的自主

创新能力，加快我市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结合我市知识产

权工作发展的需要，特制定《昆明市专利资助及扶持办法》

，现印发施行。 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昆明市专利资助及

扶持办法 第一条 为了贯彻党中心、国务院关于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战略部署，落实 《 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决定 》， 鼓励发明创造

、激励自主创新，促进昆明市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根据《

云南省专利保护条例》、《云南省专利申请费用和年费资助

暂行办法》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专利工作，促进技

术创新的若干意见》，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专利资助及扶持是指专利授权资助和职务发明

专利治理扶持。 第三条 本办法的专利资助、扶持及治理工作

经费由昆明市市本级财政预算安排。 第四条 本办法对在本市

辖区内从事专利的创造、治理及实施工作的单位或个人进行

资助和扶持。专利资助经费用于专利的申请和维持；专利扶

持经费用于企事业单位的专利治理、实施、转化和保护等工

作。 第五条 专利资助及扶持的申报、受理、评审工作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六条 专利资助。 （一）申请专利



资助应符合以下条件： 1. 符合我市优势产业和重点技术领域

的重大发明创造，非凡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原创性发明创造专

利； 2. 当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获得授权的国内外专利

，且无专利权属纠纷； 3. 专利的第一权利人为本市辖区内的

单位或个人。 （二）专利资助额度： 1. 国内专利： 发明专利

获授权，每件资助 1000元； 实用新型专利获授权，每件资助

500元； 外观设计专利获授权，每件资助 200元； 2. 港澳台专

利： 发明专利获授权，每件资助 5000元； 实用新型专利获授

权，每件资助 2000元。 3. 国外专利： 美国、日本、欧盟各成

员国等国家的发明专利获授权，每件资助 3万元；实用新型

专利获授权，每件资助 2万元； 其他国家的发明专利获授权

，每件资助 2万元；实用新型专利获授权，每件资助 1万元。 

（三）申请专利资助应提交以下材料： 1. 填报 《昆明市专利

授权资助申请表》； 2. 已获授权的国内专利应提交专利证书

原件 、复印件或授权通知书原件 、复印件（提交授权通知书

的须付缴费发票原件和复印件）； 3 、已获授权的国外专利

应提交专利证书原件 、复印件，国家批准的涉外专利代理机

构出具的国外专利申请费用结算帐单和发票； 4. 申请人为单

位的，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申请

者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申请人为个人的，

须提交身份证或居民户口薄原件和复印件； 5. 要求申请人提

交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一式两份，材料原件经核对后退还

申请人。 （四）办理程序： 1. 常年受理专利资助申请，每半

年审定资助一批； 2. 按照属地治理的原则，由单位或个人向

所在县（市）区知识产权部门提出资助申请，并根据第六条

第三款的规定提交申请材料，交验有关证件原件； 3. 各县（



市）区知识产权部门应根据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对资助申报

材料提出初审意见，并于每季度最后 一个月的 15号至 25号报

昆明市知识产权局（本年度授权专利的资助申报截止时间为

次年 3月底）； 4. 市知识产权局每半年一次对专利资助进行

审查和审批，并报市财政局、市科技局进行审定。对拟批准

的专利资助在网站（ http://www.kmipo.net/）进行公告。对公

告有异议的，须自公告之日起 15日内向市知识产权局提出，

逾期不予受理； 5. 经公告无异议的，由市知识产权局下达《

昆明市专利资助通知书》，通知获得资助的单位和个人办理

相关财务手续。 第七条 职务发明专利治理扶持。 （一）申请

职务发明专利治理扶持应符合以下条件： 1. 我市重点扶持的

国家级、省级、市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单位，且年专利申请

量不低于 6件（外观设计除外），连续 2年年增长率超过 30%

； 2. 专利治理制度健全、工作体系完善，专利的创造、治理

、保护和实施等综合治理能力较强，在本市和本行业具有典

型性和代表性的单位。 （二）职务发明专利治理扶持额度：

1. 被列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事业单位的扶持 10万元； 2. 被

列入国家知识产权试点企事业单位的扶持 8万元； 3. 被列入

云南省或昆明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事业单位的扶持 6万元； 4. 

被列入云南省或昆明市知识产权试点企事业单位的扶持 4万

元； 申报时同时满足多个条件的，按最高金额给予扶持；逐

年晋级的，补足差额；对同一企业累计扶持金额不超过 10万

元。 （三） 申请职务发明专利治理 扶持应提交以下材料： 1.

填报《昆明市职务发明专利治理扶持申请表》； 2. 提交被列

为国家、省、市试点示范单位的有效证实材料及专利受理通

知书原件和复印件； 3. 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提交



一份，材料原件经核对后退还申请人。 （四）办理程序： 1. 

职务发明专利治理扶持每半年审定扶持一批； 2. 申报单位须

于当年 5月 31日前或 12月 31日前，根据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

提交申请材料，报送市知识产权局，并交验有关证件原件；

3. 市知识产权局自受理申报材料的截止日起 30个工作日内，

对申报单位的资质和条件进行审查和审批，并报市财政局、

市科技局进行审定。对拟批准扶持的在网站（

http://www.kmipo.net/）进行公告。对公告有异议的，须自公

告之日起 15日内向市知识产权局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4. 经

公告无异议的，由市知识产权局下达《昆明市职务发明专利

治理 扶持通知书》，通知获得 扶持的单位办理相关财务手续

。 第八条 资助和扶持经费的拨付方式。 （一）专利资助申请

人为个人的，凭本人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到市知识产权局

领取资助经费；专利资助申请人为单位的，由市知识产权局

通过银行拨付；（二）职务发明专利治理扶持经费，由市知

识产权局通过银行拨付。第 九条 市知识产权局于次年 5月底

向市财政局、市科技局上报上年度《专利资助和扶持项目明

细表》，由市财政局、市科技局负责对资助和扶持经费的使

用实施监督检查。 第 十条 申报资助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提供

真实有效的材料和证件，如有弄虚作假，一经发现查实，立

即通报，撤消资助，追回资金，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 

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市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

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